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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林发〔2017〕17号 

 
 

中共东北林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《东北林业

大学校领导联系人才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相关教学、科研单位： 

《东北林业大学校领导联系人才制度》已经学校党委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东北林业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7 日 

 

中共东北林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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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林业大学校领导联系人才制度 

根据国家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的意见》

（中办发﹝2017﹞24 号）和《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

府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激励人才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》（黑

发﹝2015﹞6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管人才政策，

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积极营造尊重人才、尊重知识、尊重创

造的良好氛围，激发人才积极参与学校事务，为学校教育事业建

言献策的热情，进一步提升学校为人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，特制

定本制度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校领导联系人才工作应以学校聚才凝智为宗旨，更好的服务

人才为目标，通过建立校领导和人才沟通机制，努力为人才解决

困难并提供优质服务，把人才团结和集聚到学校的各项事业中来。 

二、服务内容 

1．宣传政策。及时传达学校党委、行政的重要工作部署和

决策信息，通报学校教学、科研等各项事业发展情况。 

2．了解困难。掌握所联系人才的工作现状、教学和科研任

务、生活及家庭等情况，协调解决其提出的问题和困难，为人才

充分发挥作用营造氛围、创造条件。 

3．听取建议。听取所联系人才对学校重大决策、事业改革

及建设发展等方面的建议，发挥其在领导决策中的智囊和参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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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；了解学校人才举措落实情况，听取其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

才工作的建议。 

三、沟通方式 

校领导联系人才应以面对面交流为主，可通过个别访谈、座

谈会等形式进行交流，也可利用深入基层检查工作、调查研究等

机会上门走访联系对象，了解掌握情况，研究解决问题。同时，

建立校领导与人才的日常沟通联系“直通车”制度，联系对象可

通过约见、电话、信函、邮件等方式主动向校领导反映情况、提

出意见和建议。 

四、工作要求及保障 

1．每位校领导联系 1 至 2 名人才，校领导联系人才每学期

不少于 1次。 

2．人事与专家工作处负责协调校领导与人才的联络及相关

事宜。 

3．校领导联系对象由人事与专家工作处统筹安排，报学校

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 

4．应加强与人才的日常联系，注重听取人才的意见建议，

关心人才的工作和生活，及时帮助人才解决实际困难。校领导或

联系对象工作（职务）变动后，应及时调整联系关系，确保此项

工作的连续性。 

5．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定期梳理和总结校领导与联系对象反

馈的意见和问题，每学期末向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汇报。逐步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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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该项制度的反馈整改体系。 

6．各教学科研单位参照本制度，结合实际，充分发挥基层

党组织的作用，认真做好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，制定本

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人才制度，在全校营造尊重人才、关心人

才的良好氛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抄送：党委常委，纪委。 

 东北林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年 7月 20日印发  


